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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东莞城市学院委员会文件
东莞城团〔2024〕6 号

○★

关于开展我校 2023-2024 年度广东省
“两红两优”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团组织：

为进一步激励我校团组织、团干部、团员创先争优，提升

团组织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根据

《关于做好 2023-2024 年度广东省“两红”“两优”推荐工作

的通知》，并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与评比表彰相关规定，

现就做好 2023-2024 年度广东省“两红两优”申报评选工作通

知如下：

一、申报奖项

（一）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工）委

（二）广东省五四红旗团（总）支部

（三）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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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二、各奖项申报条件

各奖项的申报条件请参考《广东省团内评选表彰实施办法

（修订）》和《关于做好 2023—2024 年度广东省五四红旗团

（工）委、五四红旗团（总）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

团干部推荐申报工作的注意事项》

三、各奖项的申报名额

符合申报条件的团委、团（总）支部、团干部、团员均可

申报，校团委将根据上级团委的文件要求，择优推报。

四、工作要求

（一）广泛发动，从严把关。各基层团组织要高度重视、

积极动员，根据要求认真做好提名推荐工作，严把人选思想觉

悟、道德品行、个人形象，积极举荐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

献突出的优秀集体和个人。在挖掘先进典型的过程中坚持走群

众路线，通过民主评议、公示等方式，广泛吸纳团组织和团员

青年的意见。

（二）报送要求

各基层团组织申报团省委的奖项请填写申报表和申报汇总

表，填写时请认真阅读《关于做好 2023—2024 年度广东省五四

红旗团（工）委、五四红旗团（总）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

共青团干部推荐申报工作的注意事项》。请于 2024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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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前将申报表、申报汇总表 word 版报送校团委组织部邮箱

（dgcytwz@126.com），邮件主题及内含附件命名及上传严格按

附件 6 要求报送，待团市委确认推报名单后，后续将通知按附件

5“（2024 年）广东省‘两红两优’文件夹建立样板”填报材料。

校团委组织部联系人：陈思腾

联系电话：13929310891

工作邮箱：dgcytwz@126.com

附件：1.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工）委申报表

2.广东省五四红旗团（总）支部申报表

3.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

4.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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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工）委申报表
团委全称 所属类别

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与智慧团建系统一致）

基本情况

“智慧团建”系
统组织 ID

组织成立时间
现有团员

总数

2023 年发展
团员人数

“两制”
完成率

2023 年“推优”
入党人数

团组织录入获得荣誉奖项的团员人数

情

况

团
干
部

团委委员
人 数

团委所属的
专职团干部数

团委所属的
兼职团干部数

团委书记是否同
级党委委员

团委书记能否
列席同级党委

会议

团委最近一次
换届时间

广东“智慧团
建”系统应用情
况（各数据含本
级及所有下级）

平均业务及时响
应率（2023.01
至 2024.03）

团员连续 3 个
月未交团费比

例（截至
2024.04.01）

本级及所有下级

团组织“团员和

青年主题教育”

开展率（截至

2024.04.01）

2023 年学校领

域发展团员编号

使用率

本级及下级团

组织按期换届

率（截至

2024.04.01）

本级及所有下级

团组织班子成员

规范配备率（截

至 2024.04.01）

本 地 本 单 位
在 “ i 志 愿 ”
平 台 开 展 志
愿 活 动 情 况
（ 2023.01 至
2023.12）

2023 年活动开展数 2023 年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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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五
年
获
得
县
市
级

团
委
以
上
荣
誉
情
况

近
三
年
来
开
展
的
主
要
活
动
情
况

以
及
取
得
的
效
果

公示
情况

已于 年 月 日- 月 日，在（公示范围） 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公示情况） 。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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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党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级
团
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高校、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包括非公企业、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组织等）、农村、街道社区、

军队、新兴青年群体、生产一线、其他。

2.专职团干部是指由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担任的、职级待遇根据团的岗位确定、以团的工作为

主要任务的团干部。如，各级团的领导机关正式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团委书记，部分高校、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的专职团干部。兼职团干部是指以团的工作为辅，在团内兼职的

团干部（学生团干部均为兼职团干部）。

3.平均业务及时响应率=
月每月应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月每月及时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3242012023
3242012023 。

4.团员连续 3 个月未交团费比例=
月应交纳团费团员数年月至年

个月未交纳团费团员数连续

3202412023
3 。

5.本级及下级团组织书记规范配备率=
本级及下级团组织总数

织数应规范配备书记的团组 。

6.请勿更改申报表格式，保持本表在两页纸内，纸质版请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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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五四红旗团（总）支部申报表
团支部全称

“智慧团建”系统组织
ID

所在单位全称 所属类别

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基本情况
组织成立

时间
现有团员

总数
2023 年发展

团员人数
2023 年“推

优”入党人数

广东“智慧团建”
系统应用情况
（各数据含本级
及所有下级）

平均业务及时响应率
（2023.01 至
2024.03）

团员连续 3 个月
未交团费比例

（截至 2024.04.01）

本级及所有下级团组
织书记规范配备率

（截至 2024.04.01）

本级及所有下级团组织“团员
和青年主题教育”完成率（截

至 2024.04.01）

支部（总支）团
员在“i 志愿”平
台有服务时长的
志愿者数

“两制”

完成率
2023 年对标定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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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五
年
获
得
县
市
级

团
委
以
上
荣
誉
情
况

近
三
年
来
开
展
的
主
要
活
动
情
况

以
及
取
得
的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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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情况

已于 年 月 日- 月 日，在（公示范围） 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公示情况） 。

单位（盖章）

单
位
党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级
团
委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高校、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包括非公企业、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组织等）、农村、街道社区、

军队、新兴青年群体、生产一线、其他。

2.平均业务及时响应率=
月每月应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月每月及时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3242012023
3242012023 。

3.团员连续 3 个月未交团费比例=
月应交纳团费团员数年月至年

个月未交纳团费团员数连续

3202412023
3 。

4.本级及下级团组织书记规范配备率=
本级及下级团组织总数

织数应规范配备书记的团组 。

5.请勿更改申报表格式，保持本表在两页纸内，纸质版请双面打印。



—10—

附件 3

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出生
年月

入团
时间 学历 联系

电话
（与智慧团建

系统一致）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所属类别

身份证号

发展团员编号 （2017 年以后入团
的团员必填）

所在团支部
的组织 id

本人在“i 志愿”系统记录
的志愿服务时长

是否存在欠缴
团费记录

近五年团员教育评议结果
（等次：优秀、合格、基

本合格、不合格）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是否在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完成在线报到

简

历

学
习
和
工
作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近
五
年
获
得
县
市
级
以

上
荣
誉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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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情况

已于 年 月 日- 月 日，在（公示范围） 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公示情况） 。

单位（盖章）

群众

评议

参与人数： 时 间：

好 评 率： 组织者（签名或盖章）：

所
在
单
位
团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
在
单
位
上
级
党
组
织
或

上
级
党
组
织
纪
检
机
关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党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
级
团
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高校、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包括非公企业、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组织等）、农村、街道社区、

军队、新兴青年群体、生产一线、其他。

2.所在单位党组织、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不予参评的情形不符合条

件后填写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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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勿更改申报表格式，保持本表在两页纸内，纸质版请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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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

身 份 证 号 联 系 电 话 （与智慧团建系统一致）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完成年度团

籍注册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不用填写

此项）

所属类别 所在团支部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

不用填写此项）

任团干时间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

不用填写此项）

2023 年度本人所属团组织述职评议

考核综合评价等次（等次：好、较好、

一般、差）

（少先队工

作者序列不

用填写此项）

团干类型

（专职、兼职、挂职）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

不用填写此项）

个人 2023 年度工作考核结果（等次：

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未

考核年度填写“无”）

广东“智慧团建”
系统所在团支部 id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

不用填写此项）

本人在

“i 志愿”系统记

录的志愿服务

时长

（少先队工作者序列不用填写

此项）

广东“智慧团建”
应用情况

是否完成在线报到

（作为团员）

（少先队工作者

序列不用填写此

是否入驻团干部
移动端并完成团

干报到

（少先队工

作者序列不

用填写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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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本人任职团组织及所有
下级团组织平均业务

及时响应率
（2023.01 至 2024.03）

（少先队工作者

序列不用填写此

项）

本人任职团组织
及所有下级团组

织团员连续
3 个月未交团费

比例（截至
2024.04.01）

（少先队

工作者序

列不用填

写此项）

工
作
简
历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从
事
团
工
作

经
历

近
五
年
获
得
县
市
级
团
委

以
上
荣
誉
情
况

公示
情况

已于 年 月 日- 月 日，在（公示范围） 进行公示。公示期
间，
公示情况） 。

单位（盖章）

群众

评议

参与人数： 时 间：

好 评 率： 组织者（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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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单
位
团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
在
单
位
上
级
党
组

织
或
上
级
党
组
织
纪

检
机
关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党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
级
团
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高校、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包括非公企业、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组织等）、农村、

街道社区、军队、新兴青年群体、生产一线、其他。

2.平均业务及时响应率=
月每月应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月每月及时响应数总和年月至年

3242012023
3242012023 。

3.团员连续 3 个月未交团费比例=
月应交纳团费团员数年月至年

个月未交纳团费团员数连续

3202412023
3 。

4.本级及下级团组织书记规范配备率=
本级及下级团组织总数

织数应规范配备书记的团组 。

5.请勿更改申报表格式，保持本表在两页纸内，纸质版请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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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东莞城市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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